
發布有關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1條之 3規定之令

發文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02.05.  金管證券字第10903602095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109年2月5日

一、證券商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買賣或交

　　易標的具有公開市價，或買賣或交易（以下簡稱交易）金額非屬重大者，係指下列情形

　　：

　（一）金融同業間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如屬具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者，依據信用風險預

　　　　估之潛在損失額度部分，應徵提十足擔保，並列入授信額度控管；且擔保品條件應

　　　　配合交易契約存續期間及合約信用資產（ Reference Asset）之流動性，並以現金

　　　　、政府債券、中央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中央銀行儲蓄券、國庫券及銀行定期存單

　　　　等為限。

　（二）具有市場牌告、公開市價之下列次級市場債券交易：

　　　　1.政府債券。

　　　　2.普通公司債及不具股權性質之金融債券。

　（三）前款以外之普通公司債及不具股權性質之金融債券，其發行人或債券本身具備相當

　　　　於中華信評 twA級以上之評等；且證券商於承銷期間之認購總額不超過新臺幣一千

　　　　萬元。

　（四）單筆交易未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

　（五）除涉及股權性質之外國債券交易外，證券商與母公司及母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

　　　　之百子公司間，或證券商與其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間，單筆交易未超過

　　　　新臺幣五千萬元。

二、前點第一款所稱金融同業係指同一業別之金融機構。

三、第一點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單筆交易，應採下列認定標準：

　（一）契約行為如屬買賣斷交易者，採契約成交總金額。

　（二）具股權性質之外國債券交易，採當日交易總額。

　（三）非金融同業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採當日交易名目本金總額。

四、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總餘額計算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外國債券依取得成本計算，於出售時得予減除。

　（二）衍生性商品依本規則第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證券商自有

　　　　資本適足明細申報表（簡式計算法）」或「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明細申報表（進階

　　　　計算法）」之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之未來潛在暴險額計算。

五、證券商與海外關係企業買賣外國債券及從事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應建立與海外關係企業交易之行為規範、防止利益衝突及其他相關問題之交易政策

　　　　，並經董事會核准，董事會並應建立利害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應提出交易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對象及交易條件具合理性之證明文件供董事會為決

　　　　議之參考。

　（三）向海外關係企業取得之外國債券，如銷售予國內投資人，應明確告知投資人其取得

　　　　來源。



　（四）證券商應將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之內部作業規範納入內部稽核項目

　　　　，並由稽核單位加強查核。

六、外國證券商在臺分支機構或外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兼營證券業務者，本規則第三十一條

　　之三所定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之事項，應由

　　分支機構負責人同意並報經總公司或區域中心核准。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


